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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下称《条例》)，其中“取消一般公务
用车”最令人关注。但是，专家分析，该条款不会取消省
部级领导用车，对厅局级以下官员影响较大。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专家认为

地地方方厅厅局局以以下下干干部部用用车车最最受受影影响响

按中共中央1994年《党
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
的规定》(即中办发[1994]14
号文件)，只有省部级现职领
导才能配备专车，副省部级
现职领导的用车，可“相对固
定”，退休副省部级领导一律
不配专车。据此，《条例》所言

“一般公务用车”应不包括省
级以上党政领导专车。

2004年4月公布的《中央
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
备标准的规定》也明确，部长
级干部可享专车，副部长级
干部可享“工作用车，按1人1

辆定编”。也就是说，在中央一
级，现职副部长、部长用车，不
属于“一般公务用车”。而机关
为保证公务出行而配备的车
辆，为“一般公务用车”。

鉴于当前中央机关中司
局级和处级党政干部大多使
用自购车辆，此次《条例》对
其影响不大；但是，对各地厅
局级、县处级、科级党政官
员，由于其并没有配备专车
的权利，此前使用的“专车”
多是以“一般公务用车”名义
购买。一旦取消，受影响将最
大。

现状 地方“专车”多为一般公务用车

《条例》明确指出：“取消
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
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
配备的其他车辆，普通公务
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
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这是否
意味着，各地省以下党政领
导用车将被取消？

根据上述规定，只有省
部级以上现职党政领导才有
权配专车，厅局级、县处级、
科级领导只能使用单位的公
务用车。此次取消“一般公务

用车”，并不包括现职省部级
领导用车。但是，此前各地厅
局级以下党政领导违规配备
的专车和公车将被取消。

专家指出，取消“一般公
务用车”后，各省厅局级、县
处级干部的用车将受较大影
响。如果改革顺利推行，这些
人也有望享有相应的货币补
贴。这将有助于克服当前“公
车私用”问题，同时也能节约
有关的司机、保养、维修等费
用。

据财新网等

分析 现职省部级领导专车仍将保留

政策追问

防“公车超配”变“补贴超标”

现实情况是，基层公务用车、领导用车超标、
超配并不新鲜，《条例》出台之后，取消一般公务用
车，给予交通补贴，令人拍手叫好，但是如果不能
狠抓落实层面，“去车换补”很容易沦为“换汤不换
药”。

对于交通补贴，应该完善专项资金上报、存
档、核实制度，要展开事前调研，要分区而治，结
合区域经济水平制定补贴标准。监督机构要做
到“心里有数”，防止地方交通补贴乱报、滥补、
超额现象的出现。

防公车穿私车“马甲”登台

《条例》规定：“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
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
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
他车辆，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适度发放
公务交通补贴。”

百姓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项政策的
出台会不会引起下层对策？对于某些“享受惯了”
的领导来说，公车改革是痛；对于某些“大手大脚
惯了”的单位来说，公车改革也是痛。公车会不会
换个“马甲”，穿上“社会私车”的外衣，继续招摇过
市？严格控制财政审批，显然将是重中之重。

防“公车私用”变“补贴冒领”

车是实物，公车私用尚有迹可循、社会可以予
以监督；而交通补贴只是在财政层面进行，外人如
何得知？公车私用如若“变脸”，某些人员公事私事
都坐车，回来找名目报销，群众又该如何监督？

对此，建立健全公事用车登记、审核、公示制度
尤为重要，否则财政补贴很容易走样变形，反而加
大“车轮腐败”规模。 据中廉网


	A08-PDF 版面

